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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24             证券简称：苏宁电器            公告编号：2013-004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1、交易基本情况 

2012 年公司委托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河物业”）负责徐庄总

部园区的物业管理服务，期间江苏银河物业较好的提供了包括安全管理、环境管理、设备管

理在内的物业服务，有效的保障了园区正常运作，为公司员工、合作伙伴提供了安全、舒适

的环境。 

鉴于双方良好的合作关系，经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

议，同意继续委托江苏银河物业负责徐庄总部园区的物业管理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安全、环

境、设备的管理及其他专项服务以及代收代交水电能源费用、便民服务等增值服务。物业服

务期限为两年，自 2013 年 1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2、交易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总金额 
2012 年发生情况 

发生金额 占同类交易的比例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江苏银河

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物业费 2,398.84 万元/

年，2013-2014 年合计支

付 4,797.68 万元。 

2,425.90 万元 32.53% 

3、交易审议程序 

根据公司《章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本议案涉

及的关联董事张近东先生在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予以回避并放弃表决权，由非关联董事表

决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也就该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

易不需要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2 

1、基本情况 

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10 月 31 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法

定代表人楼小君，注册地址为南京市和燕路 439 号，经营范围为一般经营项目：物业管理；

楼宇（含厂房）综合管理；房屋租赁、维修及代理中介服务；线路、管道安装及维修；园林

绿化；装饰材料制造、销售；日用百货销售。 

截止2011年12月31日，江苏银河物业经审计总资产为1,622.75万元，净资产为555.32

万元,2011 年度实现净利润 18.19 万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宁置业集团”）下

属子公司，苏宁置业集团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张近东先生的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江苏银河物业管理存在关联

关系，上述日常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 

江苏银河物业具有多年为办公楼宇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经验，且 2012 年较好的为公司

徐庄总部园区提供了服务，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日常关联交易价格 

徐庄总部园区分为东西片区，其中东区自用物业包括了总部办公楼、苏宁易购办公楼、

共享服务楼、苏宁大学以及餐厅、停车场等，西区自用物业包括了员工活动中心、培训公寓、

概念店。 

经与江苏银河物业协商，同意 2013-2014 年物业服务费单价继续按照东区 10元/月·平

方米，西区为 5 元/月·平方米的费用标准执行。由于外租区域调整，东区自用物业建筑面

积为175,802.96平方米，西区自用物业建筑面积为48,200.50平方米，物业管理费2,398.84

万元/年，2013 年-2014 年公司合计支付物业费用 4,797.68 万元。徐庄总部物业分别由公司

总部及下属子公司使用，按照核算原则，物业管理服务费由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分别予以支付。 

物业服务实行包干制，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江苏银河物业支付固定费用，江苏银河物

业提供约定服务项目并自负盈亏。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江苏银河物业已向公司提供 2012 年度物业服务费用的收支明细说明，审核后公司认为

相关费用支出较为合理，符合行业惯例。在此基础上，双方就 2013-2014 年的费用标准进行

了协商，考虑到物业管理团队及相关投入均具有一定延续性，经协商一致，双方确定继续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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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2012 年价格水平执行。 

五、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将于董事会后分别与江苏银河物业就物业服务项目分别签署《物业服务合

同》，合同主要条款内容如下： 

1、合同方：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江苏银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2、合同主要内容： 

（1）服务的物业基本情况 

物业位于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 1号苏宁总部园区，由于公司增加了部分外租区域，故

整体服务面积由 2012 年的 226,258.46 平方米调整为 224,003.46 平方米，其中东区包括总

部办公楼、苏宁易购办公楼、共享服务楼、苏宁大学等以及餐厅、停车场等，面积合计

175,802.96 平方米；西区为培训公寓、员工活动中心、概念店，面积为 48,200.50 平方米。

以上服务面积均为甲方自用面积。 

（2）物业服务内容以及质量要求 

①物业服务内容 

在甲方的整体物业管理区域内，乙方提供的物业费用涵盖安全管理、环境管理、设备管

理等，具体内容如下： 

安全管理：甲方公共区域及办公区场所内的安全秩序维护服务，重大节日及接待秩序维

护，消防安全的管理，机动车辆、非机动车辆停放管理服务； 

环境管理：甲方公共区域及办公区场所内的保洁服务，绿植租摆及养护； 

设备管理：甲方区域水电系统、中央空调、电梯、消防设备的维修与保养，公共区域与

办公区内部的灯具更换与维修，设备维保等； 

专项服务：甲方的幕墙清洗、石材清洗、地毯清洗等； 

其他服务：乙方需对甲方外租商户管理，含代收代交水电能源，便民等增值服务。 

②物业服务质量 

乙方提供的物业管理服务质量应达到约定的质量标准。 

3、合同期限 

物业服务期限两年，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4、物业服务费用 

（1）物业服务方式实行包干制，物业服务费按以下标准由甲方向乙方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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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 10 元/月•平方米；西区 5元/月•平方米。 

（2）费用支付方式：物业服务费按季度支付，甲方在每季度的首月 10 日前（即 1 月

10 日、4 月 10 日、7月 10 日、10 月 10 日）履行当季物业服务费交纳义务，首季度租金于

签约后 10日内支付。 

5、乙方应于次年的1月30日前向甲方公布前一年度物业服务费用的支出使用情况说明。 

六、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2012 年，江苏银河物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较好的为徐庄总部园区提供了

包括安全管理、环境管理、设备管理等在内的物业服务，显示出了其优秀、专业的物业管理

服务能力，充分保障了总部园区物业的正常运作。鉴于双方良好的合作，公司继续委托江苏

银河物业进行总部园区的物业管理。 

公司与江苏银河物业的关联交易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

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事前审核，同意将本次交易提交第

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与江苏银河物业现有良好合作关系基础上达成的，

继续委托江苏银河物业为公司徐庄总部提供物业管理服务，能够有效确保徐庄总部的后勤服

务质量，充分保障总部园区的日常运营；该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其程序是合法、合规的；交易是双方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的，

交易定价公允，充分体现了公司徐庄总部的后勤保障功能，遵循了客观、公正、公平的交易

原则；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关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发表保荐意见如下： 

1、苏宁电器日常关联交易已经苏宁电器独立董事事先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并经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9 名董事会成员中，关联董事张近东先生回

避表决，非关联董事 8 人投了赞成票。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2、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不会对苏宁电器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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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信证券认为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参照当前市价确定，定价客观、公允，体现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中信证券在查阅了《苏宁电器关于对银河物业公司的审查报告》以及物业费用明细

等文件，并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与相关人员进行了访谈，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体现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中信证券同意苏宁电器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 

九、备查文件目录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苏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2月 4 日 

 




